
河南省工程担保行业协会

关于开展 2024 年度工程保证人

履约能力评价工作的通知

为进一步规范工程保证人的市场行为，提升工程保证人

履约能力水平，根据本会《工程保证保证人履约能力评价管

理办法》要求，决定于 4-5 月开展 2024 年度工程保证人履

约能力评价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价对象

本会从事工程保证业务会员单位保证人。从事工程保证

业务的非会员单位保证人也可申请参加本次履约能力等级

评价。

二、评价组织

本会负责组织开展本次履约能力等级评价工作。

三、参评资料清单

申请参与履约能力等级评价的保证人应提交下列资料，

并加盖公章：

（一）业务统计表（见附件 1）；

（二）担保项目清单（见附件 2）；

（三）上年度企业财务审计报告复印件（报告中要体现



出基础赔付保证金、计提赔付保证金、应急风险金、兜底赔

偿准备金、应急赔偿准备金、担保赔偿准备金、代偿金额、

反担保保证金等数据）；

（四）银行监管账户资金存款证明复印件；

（五）保险公司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核心偿付能力充

足率报告复印件；

（六）银行系统重要性名单发布文件复印件；

（七）银行监管评级等级证明复印件；

（八）保险公司风险综合评级等级证明复印件；

（九）农民工工资支付保证种类和其他工程保证种类各

准备不低于 10 个工程项目的相关资料。不满 10 个工程项目

的全面准备；

（十）其他补充材料。

四、评价程序

（一）工程保证人提交参评资料；

（二）本会组织有关人员按照《工程保证人履约能力评

价标准》对保证人提交的参评资料进行评价；

（三）出具履约能力等级评价结果，并予以公示，公示

期为 7 天。公示期内，保证人对履约能力等级评价结果有异

议的，可在公示期内提出复查申请；

（四）本会对保证人履约能力等级结果予以公告。对未

参与评价的工程保证人在公告中予以注明“未参与评价”；



（五）本会向有关主管部门通报工程保证人履约能力评

价等级结果。

五、时间安排

4 月 1 日-4 月 20 日，保证人提交材料；

4 月-5 月底，评价结果认定及公示。

六、工作要求

（一）各保证人应高度重视本次评价工作，积极参与并

指定专人负责评价事宜，按照要求及时、准确、完整的提供

相关评价资料和信息，并对提供资料的真实性负责，确保评

价工作顺利进行；

（二）各保证人应及时将附件 1 和附件 2 的电子版（文

件以公司名称标注）发至协会邮箱 hnsgcdbhyxh@163.com 中；

（三）初次申请参加履约能力评价的保证人需报送近三

个年度业务累计数据进行评价；已参加 2023 年度评价的保

证人只需报送上年度业务数据进行评价；

（四）本次履约能力等级评价对会员保证人不收取费用；

申请参加的非会员单位保证人（含未正常缴纳会费的会员保

证人）应承担产生的相关评价费用；

（五）保证人提供资料不完整，并在通知补充报送的时

间内仍不能补充完善且影响评价结果资料的，本会将视同保

证人自动放弃参与评价而不予继续出具评价结果；

（六）本次履约能力等级评价工作采用线下和线上智能



化评价两种方式同时进行。线下由评价人员对保证人提交的

纸质资料进行评价，线上智能化方式由保证人在《工程担保

管理系统》中将相关数据自主填报进行部分评价。智能化评

价系统功能正在运行调试中，具体上报事宜另行通知。

联系人：陈晓东 电话：0371-69179969

附件：1.业务统计表；

2.担保项目清单。

2025 年 3 月 20 日



附件 1

业务统计表

单位名称： 资料提交日期：

项目名称 金额（万元）

累计在保余额

其中：累计农民工工资支付保证

累计其他工程保证品种

初次参评

保证人填报

2022-2024 年度三年累计担保总额

2022-2024 年度三年累计代偿总额

上年度已参评

保证人填报

2024 年度累计担保总额

2024 年度累计代偿总额

农民工工资

支付保证

基础赔付保证金

计提赔付保证金

应急风险金

其他工程保证

品种

兜底赔偿准备金

应急赔偿准备金

担保赔偿准备金



数据填报说明：

1.累计在保余额是指自开展担保业务以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止的累计在保余额。

2.2022-2024 年度三年累计担保总额是指 2022.1.1-2024.12.31

期间三年累计担保总额。

3.2022-2024 年度三年累计代偿总额是指 2024.1.1-2024.12.31

期间三年累计代偿金额。

4.2024 年度累计担保总额是指自 2024.1.1-2024.12.31 期间累

计担保总额。

5.2024 年度累计代偿总额是指自 2024.1.1-2024.12.31 期间累

计代偿金额。

6.基础赔付保证金、计提赔付保证金是指按人社厅文件要求缴存

监管账户的保证金金额。

7.应急风险金是指按人社部门要求缴存地市（县、区）的应急风

险金金额。

8.兜底赔偿准备金是指按注册资本金 10%计提。

9.应急赔偿准备金是指按动态最高单笔业务额度计提。

10.担保赔偿准备金是指按当年年末担保责任余额 1％计提。



附件 2

年度担保项目清单

单位名称： 资料提交日期：

序

号
工程项目名称

项目

所在地
担保品种

担保额

（万元）
担保期间

现金反担保金额

（万元）
是否联保

数据填报说明：

1.初次参评保证人需填报 2022—2024 年度三年全部担保项目清单。

2.上年度已参评保证人只需填报 2024 年度的全部担保项目清单。


